成都市农委查（阅）人事档案审批表

	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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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查（借）档

单      位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人事处
意    见


	年   月   日

	备  注

	


说明：直属单位需要查（阅）由农委保管的人事档案时，必须填写查（借）审批表，写明被查人、查档人（为两人）、查档理由等情况，并经单位领导同意和人事处审批，方可查（借）档案。
